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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又是在不断进取和发展的农业国家。汉晋唐时期农业研究，既要粗

线条分区考察，又要相对微观地考察长达千余年内祖国大地农业生产不平衡发展概貌。 

上古时期，先人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依赖采集和渔猎活动，采集野生食用植物，渔猎野生动物，藉

以维持人的生存。通过生活实践的摸索，逐渐认识到生物繁殖生长的某些规律，缓慢而又逐步地开拓了

种植和饲养活动，使之有效地繁衍。人们学会了从事种植和饲养，农业的萌芽，带来了一场巨大的革命。

由此先人们不再完全被动地依赖自然界，而是使自然界成为自己赖以生存的可靠的衣食之源。 

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人们由被动适应自然，转变为积极地改造自然，以使自己的所需生活资料得

到可靠保障，并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农作由是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作的经久不衰和

生产力旺盛乃是全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汉人班固《汉书·食货志序》云：“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二者生民之本，

兴自神农之世。”突出说明了中国农业渊源非常久远。唐人杜佑《通典序》云：“理道之先在乎教化，

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他以伟大思想家孔子和管仲的言论证明自己关于衣食重要性认识的正确性。班固和杜佑都引用了《尚

书·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的文字，显示自己对“衣食足”的特别关切。唐人孔颖达疏解曰：

“一日食，教民使勤农业也。二日货，教民使求资用也。……八政如此者，人不食则死，食于人最急，

故教为先也；有食又须衣货为人之用，故货为二也。”由此看来，汉、唐人士极为关注群体的生活条件



和生活方式。汉晋唐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以中原华夏民族为主体包括境内各个民

族与各个阶级生产与生活特征的总和。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它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居主导地位。历史经验反复教诫我

们，粮食收成的好坏直接制约着人们生活的丰窳以至社会的安定，它常常是社会治乱的晴雨表。粮食丰

收，天下太平；灾荒年岁，社会动乱频仍；各种社会矛盾易于激化，从而极大显示了粮食的基础作用与

政本地位。当然，并不等于说，农业生产就是粮食生产。秦汉以来，历代官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虽另有

其政治意图，但紧紧抓住粮食生产，劝课农桑，明文规定农为政本，不少受表彰的良吏多是在劝农等方

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重农之政使中国这一古老的生产部门，得以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常新的面貌。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环境大不相同，生殖情况千差万别。一般说，西北地方盛行畜牧，东

南方域种植为重。战国秦汉以来，先后生活在北方缘边的诸族充分利用当地水草丰盛的条件，长期以牧

（游牧、定牧）为生，基本上食肉衣皮；同时期南方不少地方，“依阻山泽，以鱼采为业”。自然环境

的差异，造就了社会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在一定时期内，南北各地人们之间的生活样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不过，彼此之间并没有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内地农民以种植业为主体，但并非单一粮作制，而是

以种植带动多种经营，桑麻林果，饲养家畜、家蚕，发展渔业。边境牧民以牧为生，也不排斥部分地从

事农作，或是通过贸易获取粮食，并非单纯食肉衣皮。那些渔猎为生的人同样在努力改变其生活生产方

式，积极进取。因地制宜以发展农业不是任何个人和集团随心所欲能够做到的。大量历史事实昭示我们，

各种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并不是民族间固有习俗的差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和各个地域的特殊性息息

相关。 

农耕和畜牧都离不开土地，我国上古的先人对此已有较深的认识。《尚书·禹贡》分别谈到了全国

各地的土壤。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中中”；兖州，“厥土黑坟，厥田中下”；青州，“厥土白坟，

田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坟，田上中”；扬州，“厥土涂泥，田下下”；荆州，“厥土涂泥，田下

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梁州，“厥土青黎，田下上”；雍州，“厥土黄壤，



田上上”。这是战国时人按当时土地开发程度概略地判定全国九州土地质量的高低。 

《周礼·职方》从另一角度谈到了诸州农畜所宜。扬州与荆州，“畜宜鸟兽，谷宜稻”；豫州，“畜

宜六扰（马、牛、羊、豕、犬、鸡），谷宜五种（黍、稷、菽、麦、稻）”；青州，“畜宜鸡狗，谷宜

稻麦”；兖州，“畜宜六扰，谷宜四种（黍、稷、稻、麦）”；雍州，“畜宜牛马，谷宜黍稷”；幽州，

“畜宜四扰（马、牛、羊、豕），谷宜三种（黍、稷、稻）”；冀州，“畜宜牛羊，谷宜黍稷”；并州，

“畜宜五扰（马、牛、羊、豕、犬），谷宜五种”。这是对各地人们从事种植和饲养中积累的经验所做

的总结。 

上述二书开列的九州名称互有歧异，具体所指地域也很难详究。但可反映出战国秦汉之际的人们，

对全国土壤开发利用情况和诸州畜谷所宜，已有了粗略的认识与概括。所谓万物生于土，土是基础，植

物生长和发育离不开土地，各种动植物的生育也不能脱离土地。为了突出主题，避免支蔓，奉稿有意不

涉及诸如井田，爱田、授田、占田、课田乃至均田等田制方面的具体内容，以及有关土地制度性质方面

的讨论。 

地域辽阔的中国，各地区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非常明显的。笔者想跨朝代摸索其发展变迁的轨迹，纵

向探讨某一地域的农业发展，自然离不开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我国历代的政区划分，各朝互不一致（往

往在同一朝代，政区前后变化也不小）。即使同一名称所指的地域，也常常是大不一样。如以某朝代的

政区为标准，很难跨朝代进行研究。例如自汉至唐，历代都有冀州，（注：上引《禹贡》、《周礼》所

记汉以前的冀州，其地理界限虽不明，肯定比汉代冀州更为广大，顾炎武《日知录》卷 2《惟彼陶唐，

有此冀方》云，“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

中国之号。”南宋罗泌《路史》云：‘中国总谓之冀州，”则是将冀州视为古代中国的别称了。岳麓书

社 1994 年版，第 47 页。）可是，汉代冀州包括了今河北省大部以及天津地区和山东省各一部分，西晋

时，冀州辖地已较汉代有所缩小，所属魏郡等地已改属司州；北魏时，冀州仅辖今冀南衡水地区兼及鲁

西北德州、乐陵地区；到了唐代，冀州实际辖地只有今冀中冀县附近小块地区。如果说研究冀州地区农



业发展史，就不知从何着手。又如，同是扬州，在汉代，它包括了今江苏、安徽两省南部以及浙江、江

西和福建诸省地。东晋时，已将汉、吴时扬州所属今江西、福建地区析置江州，扬州辖境已大为缩小。

唐代的扬州只指今江苏长江以北与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长江以南的大地不再为扬州所属。因此，汉唐

间的扬州研究也是无从着手。聊举事例说明，若以汉代某一政区为准立论，是很难明白该地区在六朝和

隋唐时期的农业发展面貌。如果按目前我国现行政区为准，上溯进行考查，为当地现实服务，自是一种

研究途径，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当前的不少政区划分与自然地理环境并不一致，以它为准进行研究，

势必将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割裂，显得相当别扭和不协调。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由多数民

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因此，笔者很同意谭其骧先生《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疆域》一文所提出的许

多具体意见，不能将历代王朝与中国划等号。他主编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具体贯彻了众多富有开

创性的主张，这是我撰写文稿时的重要依据。 

 

面对上述难题，受到前辈论述的启发，我决心变换角度，基本按照我国自然区划探讨各地区历代农业

发展。自我感觉由是豁然开朗，景象万千。因为自然区域不像历代政区那样变化不定。当然，每一自然区

也并非永恒不变，但它在一千多年间的变化缓慢；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以它为基础进行上下探索，较易

处理纷繁复杂的诸多问题。为此，我将中古时期农业，划分为黄土高原区、黄淮海平原区、蒙古高原区、

东北平原区、河西、西域区、东南区、荆楚区、巴蜀区、岭南区、云贵高原区、青藏高原区共十一区，分

别进行探讨。鉴于东南区有其特殊情况，可将它划分为平原（江淮平原、吴越平原）、丘陵（江南丘陵、

闽浙丘陵、台湾丘陵）二副区。由是，就全国而言，实际总共为十二区。除西藏地区而外，其它各地区大

都按秦汉、六朝、（注：拙著《汉晋唐时期农业》以“晋”为标题，此处又称“六朝”，都是简约文字，

同样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称“晋”者，在于公元 220～589 年近四百年中，只有西晋（280～317 年）曾

短暂统一了南北，在地区跨度上有重要意义。称“六朝”则指它从时间上，包括了这几百年的始终，二者



各有所侧重。）隋唐三大段分别立论，具体揭示各地区经济开发的不平衡状况，从中很可以看出若干值得

注意的重大现象。 

基本上按自然区划探讨各区在汉、晋、唐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指出其各自独特之处，这是迄今为止

一般的经济史著作很少涉及的。多民族聚居的中国，民族的发展先后不同，生活的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同

一民族在不同地区的生产状况也往往大不一样。近年来相继出版以朝代命名的数本农业地理专著，有助于

读者了解某一朝代各地的农业发展面貌，但却未能解答某一地域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因而难以

取代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探讨。 

自秦、汉以至唐、宋之际，保存至今的文献资料，以中原内地为多。迄今讨论上古至唐宋时的经济史

论著，几乎都以黄河中下游为准，用它代表全国，实在是与多民族国家的真实面貌不很合拍。拙作分区立

论，分别结合当地所处时代的政治景观，便于探索各地区农牧业生产实情，并不是简单地拘泥前人所说农

牧分界线。对记事繁多的内地农业资料适度筛选，对边地农牧业具体状况多加留意，以便使各区的论述保

持相对的平衡。希望通过探索各地区农业经济的特殊性，有助于丰富对古代中国农业经济整体面貌的认识。 

划分自然区研究农业，是狭义的粮食种植业，或是包括林果业、牧业、渔业、加工业等在内的大农业。

拙作在各区未采用同一模式，不在每一区内逐项一一列举，以免轻重难分，徒增篇幅。蒙古高原突出其境

内各地牧业成就，不浓墨渲染其农作种植。内地诸区农业，着重写该区种植业发展状况，没有细写家庭养

殖业，以免造成与牧区牧畜等量齐观的错觉。秦汉以来一千多年内的旱作农业，主要种植粟、豆、黍、麦

等粮食作物，没有对它们的品种和地位及其变化状况一一深究。 

按文献所记，自战国以至汉代已存在一定的粮食复种和轮作。北朝时，华北大地也有轮作复种，但在

《齐民要术》以及南北朝的诸相关史书中，都很难发现具体记有粮食作物复种的确证资料。对于江南地区

种麦，虽然有多处提及，鉴于麦性喜温凉，长江以南地区种麦，其品质和产量，远非江淮以北地区可比；

既非充分发挥其效益，故没有对它作过多描述，而是重点注意农业生产面的扩大和生产地区进展的不平衡。

自汉代以至唐宋之际，祖国大地的粮食轮作复种指数究竟有多少，实在很难具体估量。对粮食生产水平，



拙稿没有作过高评估。粮食进入流通领域，我不认为已是临近近代生产的水准，或是达到了工商社会的前

沿，这和我以往发表论著所表述的基术观点依然一致。 

我国北方不少地区，古代已存在少量水稻种植。尽管其产量始终在整个粮食生产中不占多大比重，鉴

于我国地理位置和夏季气温条件，北方所产米质良好，凡有水源处，几乎都具有种稻潜力。拙作为此较为

留意北方的种稻，在河西、西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黄淮海地区，在东北大平原乃至西藏高原，凡有

种稻记事的，我都尽可能收录。秦统一以前的陕甘高原，原是西戎牧畜基地，秦汉盛世，那里是农牧兼行。

东汉初年，洮河流域居然出现了种稻记录。中唐后，吐蕃多年侵扰，当地牧畜业比唐前期为盛，然而就在

吐蕃占据的金城（兰州）地区，竟种植了不少水稻，这是值得注意的。类似现象，在华北各个自然区，可

谓屡见不鲜。 

桑（蚕）、麻是人们衣着之源，茶叶乃人们的重要饮料，还有林果蔬菜生产、渔业经营，均在各区中

有所侧重地提及，但不是有录必书，以免赘疣。 

数年前，笔者构思写作一部有别于农学史和农业史的较大型著作，曾设想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社会生产力状况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决定重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农业生产力具体状况，为

此必须努力探索适应农业生产水平的小农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运作情景。 

二、生产始终由人来进行，人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我国中古时期的人口数量及其分布状况怎样？各地

生产发展及其变化与当地人口分布的关系。 

三、生产需要依赖工具，在自汉至唐代的这千余年中，农业生产工具的变迁状况如何？它与生产的发

展有何密切关系。 

四、水是生命的源泉，人类生存，动植物的繁育，永远离不开水，各种农作物所需水量以及用水时间，

彼此互不相同，为保证水源的供应，应具体探讨相关的水利设施。 

五、农作物品种在上述千余年内，存在着不小变迁，有必要尽可能探索它们之间的变迁状况。 



六、农业生产发展，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耕作方法和耕作技术不时出现重大改革，这些变革对生产

的进步和深化有着哪些重大的意义。 

七、粮食生产需要耕地，自汉代以后千余年间，耕地面积数量有何变化？每亩粮食产量如何？通过比

较细致的考察，切实认真地评估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 

八、地域辽阔的中国，南北东西的经济呈多样性，各地区生产状况如何？做多方位的探索，可帮助我

们对上述千余年内中国农业经济的区域发展有全方位的认识，更好地了解农业发展的重要变化。 

九、祖国周边地区面积很不小，因地制宜，长期盛行畜牧，西北方面尤为突出，因此，对牧区经济，

应予足够重视。 

十、历代的农业政策和政区建设，屯垦活动乃至严重天灾，作物和牲畜的病虫害等等，都与农业密切

攸关，也应给予一定关注。 

在此设想基础上，曾拟定了写作计划，作了些切实准备。非常遗憾，由于种种原因，笔者已无力按原

定准则进行写作，被迫退而求其次。目前完成的《汉晋唐时期的农业》是以上述第八条的主体进行写作的，

它主要探讨了各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原定写作计划虽无力完成，但仍有必要向读者简要交

代自己对上述诸问题的若干基本认识。 

第一、农业经济在古代国民经济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它的具体结构怎样？长时间以来，人们习以为常

地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了片面的理解。只重

视研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而很少关注经济结构，我本人也并不例外。强调官府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

进而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严重冲淡了对经济结构内涵的研讨。近些年来，我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缺陷，故对

工商业与农业生产的写作，有意识地相应作了些调整。不能设想，谈农业经济结构，怎么能离开粮食和畜

牧生产以及林业、渔业和粮食加工等等具体内涵呢？当然，它也不能脱离分配、交换、消费等相关内容，

只有这样，才能对农业经济结构有较完整的认识。 



我国古代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中古时期，社会上固然存在官僚、贵族等特殊人群的大地产，他

们拥有众多田产，没有采用大规模经营，而是将土地分散给小农耕作。 

小农经济是广大农村生产结构的主体，原则上是小农户自行支配土地和产品，自耕农如此，佃种他人

田土的佃农在生产实际操作中亦复如此，他们在保证交租纳税以外，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独立自主

地进行个体经营。以家庭为单位，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农业工具，依靠自己家人的劳动，自主地进行生产，

甚至耕织结合，以使自己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 

由于小农经济自身的弱点以及政治和社会的诸多原因，往往导致他们贫困破产，以至流亡。不少流民

来到山区、沼泽或边地，凭藉简陋的生产工具，通过辛勤劳动，又能在他处营建新的小农经济，维持简单

再生产。 

我国古代农业经济，长时间内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以个体小农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的盛

衰，往往是我国历史上不少皇朝盛衰的睛雨表。 

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本上不依赖市场。尽管我国商品经济出现较早，但在相当长时期

内却始终未能获得高度发展，以利促进社会的重大变革。这种认识是我国处理古代农业生产时的基本出发

点。 

第二、人口问题。人口是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不过，人们进行生产，不能离开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

一定的自然环境制约着人们的活动范围，并影响着人口的繁殖。因此，为了自身的生存，人们必须不断向

自然界奋勇斗争，以便取得更多的收成。由是，人口发展通常与生产发展同步。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正是所

在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是很有道理的。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一定的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反映农业生产盈缩的状况。近十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多部人口史、移民史、人口发展史、人口与政区史，

从各种不同角度探索了中国古代人口发展与分布的规律，人口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万紫千红，蔚然壮

观。就笔者所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从有限资料中，对西汉人口的地理分布和人口迁移做动态研究，

从中可看出西汉二百年间，全国人口布局与农业生产发展的密切关联。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对唐



代户口的自然结构与变动结构都作了细致研究，且从纵的方面考察了汉、宋间人口分布的特色，从横的方

面剖析了唐代诸道乃至各道内部诸地区间的户口差异，从农业生产分区研究的角度看也是很得力的著作。

关于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研究，也已有不少相关论著发表，并取得了不小成绩。不过，从我所关

注的农业人口布局的区域研究看，其成果相对较弱。 

第三、生产工具问题。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不管是处于什么水平上，都需要使用一定的工具。这是区

别人类生产劳动与动物觅食活动本质差别之所在。新古器时代有了农业，也就是人们已使用磨制石器、骨

器、蚌器、木器从事生产劳动。可以说，离开了农具，便很难设想有农业生产。农具的生产与发展是和农

业生产并行的。农业生产从整地、播种、中耕以至收割、脱粒，还有灌溉以至施肥等等，都需要使用不同

的农具。在各种农具中，整地农具最为基本。从耒耜发展至耕犁有个漫长的过程。1929 年，徐中舒最早发

表《耒耜考》，1959 年，孙常叙出版《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分别对之做了专门研究。近几十年来，全

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农具，《农业考古》杂志曾分类收编，笔者亦曾密切留意。秦汉以来，

整地已基本使用铁农具。现今所出土汉唐间的整地铁农具，由于氧化腐蚀，易于判明其用途的并不多，而

其出土地域分布又很不平衡。学者们对某些实物的定名也不很统一。中古时，国内各地交通大多不便，经

济发展易受限制，很难轻易地判明中原某地使用的农具，在较远地区乃至边地是否也在同样使用。北方不

少地方出土了两汉时的大铁犁，有人说只是用于开沟，有人说是二牛抬杠用以耕地。为什么六朝以至唐宋

不再用这种大铁犁呢？有的学者依据各地出土零散实物，撰《汉代耕犁之构造》，说犁架有了犁床、犁辕、

犁箭、犁铧、犁鐴（镜），以畜力牵引，且用肩轭，以牛辔、牛环导牛。如果真是这样，汉代耕犁除犁辕

较长，且未见有犁盘外，已难说它与唐代后期的江东犁有多少差异了。它与六朝时的数种耕犁不知有具体

何差异。事实上，唐人陆龟蒙《耒耜经》所述江东犁，（注：《全唐文》卷 801 陆龟蒙《耒耜经》：“耒

耜，农书之言也，民之习通谓之犁。”（中华书局影印，1985 年，第 8417 页。）（明）宋应星《天工开

物》卷 1《乃粒·稻工》：“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借牛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0

页。）说明有了铁犁后，仍有称犁为耜者。宋应星为明末江西奉新人，吴郡苏州府，正是唐人陆龟蒙所述



江东地区。）其部件数量和结构记载都很明确，可是已有几位行家各自据以复原的耕犁图象就互有若干出

入，且难以轻易判断是非。世人皆知，中古时的工具改革进展缓慢。从两汉六朝以至唐五代，耕犁在不同

时期和不同地点有着那些较大的差异呢？至少在目前，颇难找到有力的资料以做出明确论断。农具式样多，

变化大，日常所用犁、犁镜、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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